
附件 5 

学生晚归及夜不归宿管理的相关规定 

一、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界定 

（一）晚归的界定 

晚归的认定时间为 23:00之后，所有住宿学生必须于 23：00前返回学生

宿舍，未能按时返回宿舍就寝的行为，视为晚归。 

（二）夜不归宿的界定 

1、夜不归宿指学生未办理请假手续,通宵不回宿舍就寝。 

2、节假日未登记离校或夜间查寝后，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或进行登记而

离开宿舍者，一律按夜不归宿处理。 

二、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信息报送程序 

（一）宿舍管理委员会晚间查寝时，发现学生未按时返回宿舍的，向宿舍

成员了解情况，并通过电话与学生取得联系，督促学生返回宿舍，若无法与学

生取得联系，必须立即通过电话的方式告知辅导员。 

（二）辅导员晚间查寝时，发现学生未按时返回宿舍的，要及时通过电话

与学生取得联系，了解情况，并督促学生尽快返回宿舍，若无法与学生取得联

系，则要组织班委同学，通过各种渠道取得联系，必要时与父母联系； 

（三）除因特定的工作任务，并且持有加盖相关责任部门公章或负责人签

字的公务证明的公务性晚归可以进行销假，其余晚归一律不允许销假； 

（四）临时因特殊情况不能在宿舍住宿者，应提前到辅导员处进行审批，

填写书面假条并由辅导员和副书记签字后方可，并在当天查寝前交所属公寓楼

宿管员值班室进行备案；  

（五）学生因事因病两天以上（含两天）不能在宿舍住宿的，需提交书面

情况说明，并且征得家长同意，由班级辅导员、所属学院签字（盖章）认可

后，在审批当天提交所属公寓楼宿管员值班室进行备案； 

（六）学生因病造成的晚归、夜不归宿，在提交书面假条的同时，必须附

上校医院或就诊医院的证明，否则按夜不归宿处理； 



（七）各位辅导员告知学生提前履行相应的请假审批手续，晚归、夜不归

宿原则上禁止事后补假、销假。因特殊情况需要补假、销假的，请于次日下午

5:00以前，到辅导员处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三、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处理规定及程序 

（一）晚归 3次记一次夜不归宿；夜不归宿 1次给予警告处分，累计 2次

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累计 3次给予记过处分；4次夜不归宿给予留校察看处

分，5次夜不归宿给予开除学籍处理。 

（二）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冒名顶替者，给予冒名顶替者和被顶替者批评

教育直至纪律处分；对伪造假条者，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 

（三）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冒名顶替者，给予冒名顶替者和被顶替者批评

教育直至纪律处分；对伪造假条者，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 

（四）学生干部在查寝中有瞒报行为，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免职

处理。 

（五）因晚归不服从管理，起哄闹事，损坏门窗，一切后果自负，除按价

赔偿外，将依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。  

（六）严禁学生校外居住，一经发现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如限期不改者给予

警告以上处分，并及时通知家长。学生擅自在外居住所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学

生本人承担。 

（七）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次数及情节达到以上规定的处分标准时，由

二级学院向学生处报该生违反以上规定的材料，学生处领导根据实际情况提出

处理意见，并根据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次数及平时的表现情况将处理意见报

学院审批。 

（八）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次数达到处分条件的，各学院要充分尊重对

于该生的处理意见，共同做好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教育管理工作。 

凡违反《学生晚归及夜不归宿管理规定》而受到学院通报或受到警告及以

上处分的学生，取消当年度各种奖励和评优评先资格；该生所在寝室取消年度

文明寝室评选资格；各二级学院对学生晚归、夜不归宿的处理纳入学生管理工

作年度考核。 

 


